
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本公司（单位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

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34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单位）

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序

号
产品名称

生产厂为（厂

名）2

厂址为（生产

厂址）

本产品的

中国境内

生产的组

件成本占

比≥（规定

比例）3

本产品的

（关键组

件）4在

中国境内

生产

本产品的

（关键工

序）5在中

国境内完

成

1

作物表型采集摄像头

HG-2SE3C144MW-DE(NY

SH)

上海翰高科技

开发有限公司

上海市普陀区

曹杨路 500 号 5

10-7 室

100% 所有组件 所有工序

2
存储一体机

DS-8632N-X16R

上海翰高科技

开发有限公司

上海市普陀区

曹杨路 500 号 5

10-7 室

100% 所有组件 所有工序

3

智慧农业数据展示平

台

Infovision CIOT

上海普垚信息

科技有限公司

上海市普陀区

新村路505号五

层

100% 所有组件 所有工序

4

新能源无人叶菜拖拉

机

UTT-60.EV

上海联适导航

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

上海市青浦区

高光路 215 弄 9

9 号 1 号楼 201

室

100% 所有组件 所有工序

5

新能源无人叶菜旋耕

机

LSXG-150

上海联适导航

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

上海市青浦区

高光路 215 弄 9

9 号 1 号楼 201

室

100% 所有组件 所有工序

6

新能源无人叶菜播种

机

UPW-110.EV

上海联适导航

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

上海市青浦区

高光路 215 弄 9

9 号 1 号楼 201

室

100% 所有组件 所有工序

7

新能源无人叶菜收割

机

VHT-120.EV

上海联适导航

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

上海市青浦区

高光路 215 弄 9

9 号 1 号楼 201

室

100% 所有组件 所有工序

8

智慧农业物联网感知

设备-气象站

iGreenFinder31905

飞农在天科技

（南京）有限公

司

南京市雨花台

区凤集大道 15

号 B区 69 栋 1

层 102

100% 所有组件 所有工序

9
智慧农业物联网感知

设备-多参数集成传感

飞农在天科技

（南京）有限公

南京市雨花台

区凤集大道 15
100% 所有组件 所有工序



器

iGreenFinder31802

司 号 B区 69 栋 1

层 102

10

智慧农业物联网感知

设备-表型机器人

iGreenSeeker10801

飞农在天科技

（南京）有限公

司

南京市雨花台

区凤集大道 15

号 B区 69 栋 1

层 102

100% 所有组件 所有工序

11

智慧农业物联网感知

设备-视频监控系统

iGreenFinder32001

飞农在天科技

（南京）有限公

司

南京市雨花台

区凤集大道 15

号 B区 69 栋 1

层 102

100% 所有组件 所有工序

12

智慧农业物联网感知

设备-GNSS基站

R51Net

上海联适导航

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

上海市青浦区

高光路 215 弄 9

9 号 1 号楼 201

室

100% 所有组件 所有工序

13

智能温室水肥一体化

设备

定制

上海华维可控

农业科技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市金山区

亭林镇南亭公

路 5859 号 2 幢

100% 所有组件 所有工序

14

智慧农场综合管控软

件平台

定制

青岛赛博贝斯

数据有限公司

山东省青岛市

黄岛区（原开发

区漓江西路 879

号会展中心户）

100% 所有组件 所有工序

15

“政产学研用”协同平

台

定制

青岛赛博贝斯

数据有限公司

山东省青岛市

黄岛区（原开发

区漓江西路 879

号会展中心户）

100% 所有组件 所有工序

16

产品策划、产品包装设

计与溯源系统

定制

青岛赛博贝斯

数据有限公司

山东省青岛市

黄岛区（原开发

区漓江西路 879

号会展中心户）

100% 所有组件 所有工序

本公司（单位）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法律

责任。

公司（单位）名称（盖章）：上海联适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 年 07 月 09 日

1.产品如有型号，请在“产品名称”栏一并填写。

2.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。

3.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，“规定比例”栏

可不填，下同。

4.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，“关键组件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
5.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，“关键工序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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